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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江苏宏强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扬中市新坝镇公信桥路

135 号 

联系人  陶文祥  
联系方式  

（电话、email）  

13605298560/ 
jshongqiang@126.com 

企业所属行业领域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企业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版本/日期 V2 版本/2024 年 3 月 1 日 

排放量  
核算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207.48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207.48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排放量差异的原因  / 

核查结论： 

瑞和安惠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依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

第 19 号）、《关于做好 2023—2025 年部分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工作的通

知》（环办气候函〔2023〕332 号）的要求，对江苏宏强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的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进行了第三方核查。经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瑞和安惠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形成

如下核查结论：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江苏宏强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2023年度V2版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

本情况、核算边界、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符合《机

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  

2.排放量声明： 

江苏宏强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数据准确无误，核算、报告

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2023年排放情况详

见下表：  

种 类  2023 年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量(tCO2) 26.16 

工业生产过程 CO2 排放量(tCO2) 0.00 

工业生产过程 HFCs*排放量(tCO2) 0.00 

工业生产过程 PFCs*排放量(tCO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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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过程 SF6 排放  0.00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对应的排放量(tCO2) 181.32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07.48 

 

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核查组长  韦沁 日期 2024 年 3 月 15 日 

核查组成员  杨萍 

技术复核人  费道花  日期 2024 年 3 月 17 日 

批准人  杨维均  日期 2024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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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关于企业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工作的相关要求，江

苏宏强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为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自主开展了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报告的盘查工作，为保证自身排放数据的准确性，为以后企业

节能减排项目决策提供依据，瑞和安惠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瑞和安惠”）受江苏宏强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以下简称“受核查方”），

对其 2023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可

信，是否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的要求； 

根据《核算指南》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

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为：江苏宏强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在江苏省镇江扬中市新

坝镇公信桥路 135 号范围内所有设施和业务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具体而

言包括《核算指南》要求核算和报告的化石燃料燃烧、工业生产过程、净

购入电力和热力等排放。 



江苏宏强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 2 - 

1.3 核查准则 

核查机构依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的相关

要求，开展本次核查工作，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保持独立于委托方和受核查方，避免偏见及利益冲突，在整个核查活

动中保持客观。 

（2）诚信守信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确保核查工作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3）公平公正  

真实、准确地反映核查活动中的发现和结论，如实报告核查活动中所

遇到的重大障碍，以及未解决的分歧意见。 

（4）专业严谨  

具备核查必须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委托方的具体要

求，利用其职业素养进行严谨判断。   

本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第 19 号）； 

《关于做好 2023—2025 年部分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

查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3〕332 号）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报告模板》；  

国家碳排放帮助平台百问百答；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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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 448-2016）；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JJG596-2012）； 

其他相关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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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1.1 核查机构及人员安排 

依据核查任务以及受核查方的规模、行业，以及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

技术能力，瑞和安惠组织了核查组和技术评审组，核查组成员和技术评审

人员详见下表。 

表 2-1-1  核查组成员及技术评审人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韦沁 组长 

1）企业层级的碳排放边界、排放源和排放设施的核

查，排放报告中  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符合性

核查，排放量计算及结果的核查等；  

2）现场核查。  

2 杨萍 组员 

1）受核查方基本信息、主要耗能设备、计量设备的

核查，以及资料收集整理等；  

2）现场核查。  

3 费道花  技术评审  负责核查报告的质量审核 

2.1.2 核查时间安排 

表 2-1-2  核查时间安排表  

序号 项目 时间 

1 接受核查任务 2024. 03.03 

2 文件审核 2024. 03.05 

3 现场核查 2024. 03.10 

4 核查报告完成 2024. 03.15 

5 技术评审 2024. 03.16 

6 技术评审完成 2024.03.17 

7 核查报告批准 202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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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4 年 3 月 5 日对受核查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文件评

审。文件评审对象和内容包括：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企业基本信

息、排放设施清单、排放源清单、监测设备清单、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的

相关信息等。通过文件评审，核查组识别出如下现场评审的重点：  

（1）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等；  

（2）受核查方法人边界排放量相关的活动水平数据和参数的获取、记

录、传递和汇总的信息流管理；  

（3）核算方法和排放数据计算过程； 

（4）计量器具和监测设备的校准和维护情况；  

（5）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后“支持性文件

清单”。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4 年 3 月 10 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

核查。现场核查通过相关人员的访问、现场设施的勘查、资料查阅、人员

访谈等多种方式进行。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  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3-1  现场访问内容表  

时间 姓名 部门  访谈内容  

2024 年 3 月 10 日 陶文祥  / 

1）了解企业基本情况、管理架构、生产工艺、

生产运行情况，识别排放源和排放设施，确定

企业层级和补充数据表的核算边界；2）了解企

业排放报告管理制度的建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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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姓名 部门  访谈内容  

1）了解企业层级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相关参

数和生产数据的监测、记录和统计等数据流管

理过程，获取相关监测记录；2）对排放报告和

监测计划中的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核查；3）

对企业层级的碳排放和生产数据相关的财务统

计报表和结算凭证，进行核查；4）对排放设施

和监测设备的安装/校验情况进行核查，现场查

看排放设施、计量和检测设备。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依据上述核查准则，核查组在文件审核和现场核查过程中，未向受核

查方开具不符合项。根据瑞和安惠内部管理程序，核查报告在提交给受核

查方和委托方前，经过了瑞和安惠内部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评审，技术评

审完成后，核查报告终稿于 2024 年 3 月 18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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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受核查方简介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简介和组织架构图

等相关信息，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江苏宏强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主营产品为高低压开关

柜、汇线桥架、母线等。 

表 3-1-1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表  

受核查方  江苏宏强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21182586680145F 

法定代表人  吴玉林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主要生产高低压开关柜、汇线桥

架、母线等产品  
成立时间  2011-12-13 

所属行业  C382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注册地址  扬中市新坝镇公信桥路 135 号 

经营地址  扬中市新坝镇公信桥路 135 号 

排放报告联系人  姓名 陶文祥  电话 13605298560 

通讯地址  扬中市新坝镇公信桥路 135 号 

3.1.2 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对受核查方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

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如下：  

1）能源管理部门 

经核查，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工作由安全环保部牵头负责。 

2）主要用能设备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清单，以及现场勘查，核查组确认

受核查方的主要用能设备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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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经核查的主要用能设备  

序号 装置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能源种类 

1 数控加工中心 SG5 2 套 电力 

2 数控冲床 MT300E 1 台 电力 

3 数控冲床 EP20 1 台 电力 

4 智能快速精密冲床 SYS-500G 1 台 电力 

5 数控激光切割机 KLB1551 1 台 电力 

6 数控激光切割机 BL301SF-700 1 台 电力 

7 数控激光切割机 BL6020F-700 1 台 电力 

8 数控智能梯式设备  1 套 电力 

9 数控智能槽式成型机 TZBCF100*50-400*200 1 台 电力 

10 数控智能梯式桥架设备 100-200（单张版） 2 台 电力 

11 数控智能盖板设备 100-800、50-400 2 台 电力 

12 激光切割机 HS-G4015LA40 1 台 电力 

13 数控折弯机 PR8C100*3100 2 台 电力 

14 数控折弯机 MB8-100/3200 2 台 电力 

15 数控折弯机 NB0412 2 台 电力 

16 数控剪板机 VR6*3000 2 台 电力 

17 数控剪板机 MS8-6*3200 2 台 电力 

18 剪板机 Q12K01-8*3100 10 台 电力 

19 剪板机 Q11-6*2500A 14 台 电力 

20 板料折弯机 WD67K02-100/3200 10 台 电力 

21 板料折弯机 W67Y-80/3200 12 台 电力 

22 铜排加工智能生产线 CJCNC-BP-50-9-2.0/SC-4X 1 套 电力 

23 智能柔性折弯中心 STZ03-D2 1 台 电力 

24 光纤激光切割机 HQ-15F2000-3015GI 1 台 电力 

25 开式可倾压力机 XP2CEF-500B 4 台 电力 

26 压力机 SYS-300G 1 台 电力 

27 自动冷弯成型机组 GY180 2 台 电力 

28 母排加工机 WJ-BB303 3 台 电力 

29 母排加工机 303ZT-3 5 台 电力 

30 数控式铜板弯曲机 BGD-3 1 台 电力 

31 耐火桥架流水线设备 HSM-6000 1 条 电力 

32 等离子切割机 KDG-120 20 台 电力 

33 卧式机床 CD6240 6 台 电力 

34 高精度低速走丝切割机床 CC100 4 台 电力 

35 普通车床 C6136A 5 台 电力 

36 滚压机 2A-28-12.5 5 台 电力 

37 螺栓焊机 BS310-K 6 台 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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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装置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能源种类 

38 液压组合式加工机 转塔 1 台 电力 

39 起重机 LD5T 10 台 电力 

40 起重机 5T 2 台 电力 

41 起重机 LD6T 1 台 电力 

42 压力机 PC50 5 台 电力 

43 压摆式剪板机 QC12Y-112X2500 3 台 电力 

44 开式固定台压力机 JF21-125 5 台 电力 

45 数控冲孔机 YS-315 1 台 电力 

46 压板料折弯机 YLB0032 3 台 电力 

47 逆变交/直流脉冲氩弧焊机 WSEM-6309 10 台 电力 

48 全数字逆变多动能焊接机 CM350 2 台 电力 

49 开式可倾压力机 SC23-S34 5 台 电力 

50 激光机 AK-47 2 台 电力 

51 气动式电焊机 DN-50Q 1 套 电力 

52 电容式储能螺柱焊机 RSR-2500 1 套 电力 

53 智能化装配线  1 条 电力 

54 自动化包装机  1 套 电力 

55 CO2 气体保护电焊机 NBC-250 6 台 电力 

56 压缩空气干燥净化站 SRC 4 套 电力 

57 空压机 FINI 10 台 电力 

58 逆变焊机 WSM-315P 2 台 电力 

59 弯管机 SWG-2A 1 台 电力 

60 梯边焊接设备 100/150/200 1 台 电力 

61 数控智能模具 100/150（双筋） 10 套 电力 

 

3）主要能源消耗品种和能源统计报告情况  

经查阅受核查方能源统计台账，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在 2023 年度的

主要能源消耗品种为天然气和外购电力。受核查方每月汇总能源消耗量，

向当地统计局报送《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库存》表。  

4）监测设备的配置和校验情况  

通过监测设备校验记录和现场勘查，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监测设备

配置和校验符合相关规定，满足核算指南和监测计划的要求。经核查的测

量设备信息见下表： 

表 3-1-3  经核查的主要计量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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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等级 生产厂家 安装使用地点 

1 水表 / 0.5 级 / 进厂总表 

2 涡轮流量计（天然气） / 1.5 级 上海真兰仪表 进厂总表 

3 三相四线智能电能表 DTZ6 0.5 级 

浙江万胜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进厂总表 

4 三相四线电子式电能表 DTS606 1 级 

德力西集团仪

器仪表有限公

司 

1 栋 5、6、7 

5 三相四线电子式多费率电能表 DTSF606 1 级 9 栋 

6 三相四线电子式电能表 DTS606 1 级 12 栋 1 号 

7 三相四线电子式电能表 DTS606 1 级 4 栋 1 号 

8 三相四线电子式电能表 DTS606 1 级 1 栋 2 号 

9 三相四线电子式电能表 DTS606 1 级 1 栋 3 号 

10 三相四线电子式电能表 DTS606 1 级 1 栋 4 号 

11 三相四线电子式电能表 DTS606 1 级 11 栋 1 号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受核查方的基本情况信息真实、正

确。 

3.1.3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 

受核查方主要从事高低压开关柜、汇线桥架、母线等产品的生产，其

中开关柜、母线、桥架工艺流程大体相同，主要流程包括钣金、涂装（工

艺外协，本工厂不涉及）、装配（桥架不含此工序）、检验、成品装运，

详见下图。 

  

图 3-1-1 产品主要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说明： 

钣金：加工材料有框架类和附件类两种（金加工），其中框架类工艺

包括落料→冲孔→折弯成型，附件类（金加工）包括车→钳→磨→铣→刨

等工艺； 

涂装：产品涂装外协加工，根据产品需要实施不同的涂装工艺，包括

电镀、热浸锌工艺。 

装配：开关柜装配包括框架组装→元器件装配→二次配线→一次配线

→电气调试等工序；母线装配包括铜排绝缘处理/外壳装配→母线槽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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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调试。 

检验：项目产品经过多道检验工序以提升产品质量，包括用户质量计

划检验、分承包方供应商检验、设计输出资料检验、采购质量检验、入库

数量检验、限额领料检验、生产过程检验（工序、半成品、成品检验、包

装、装车检验、发运随车同行资料检验、用户现场交付检验、售后服务质

量检验、运行质量用户反馈检验）。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公司简介、组织机构图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

在镇江市行政辖区范围内，受核查方仅有一个生产厂区，位于江苏省镇江

扬中市新坝镇公信桥路 135 号。在 2023 年期间，不涉及合并、分立和地

理边界变化等情况。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的生产厂区进行了现场核查。受核查方只有一个厂

区，不涉及现场抽样。通过现场勘察、文件评审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

排放报告中完整识别了受核查方企业法人边界范围内的排放源和排放设

施。 

表 3-2-1  经核查的排放源信息  
 

序

号 
排放类别  

温室气体  

排放种类  

能源/物  

料品种  
设备名称  

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CO2 天然气  食堂 

2 工业生产过程 CO2 排放  / / / 

3 工业生产过程 HFCs*排放 / / / 

4 工业生产过程 PFCs*排放 / / / 

 工业生产过程 SF6 排放  / / / 

5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CO2 电力 厂区内所有耗电设施  

/ / /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是以独立法人核算单位为边界核算和

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排放报告中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完整准确，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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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边界与《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要求一致，与上一年度相比，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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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受核查方属于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核查组对受核查方填报的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进行了核查，确认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方法符合《机

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根据《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EGHG = E 燃烧+ E 过程+E 电力+ E 热力  

EGHG 为报告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 tCO2 当量； 

E 燃烧 为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 tCO2 当量； 

E 过程 为企业边界内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各种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

为 tCO2 当量； 

E 电力 为企业净购入的电力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 tCO2 当量； 

E 热力 为企业净购入的热力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 tCO2 当量。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生产过程消耗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

的如下核算方法： 

E 燃烧=

=


n

i 1

)( ii EFAD
 

式中： 

E 燃烧 — 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ADi — 第 i 种化石燃料活动水平（太焦），以热值表示  

EFi — 第 i 种燃料的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太焦） 

i — 化石燃料的种类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中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ADi 按以下公式计算。 

ADi=NCVi×FCi×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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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Di 是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太焦）  

NCVi 是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值（千焦/千克，千焦/标准立

方米）； 

FCi 是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吨，103 标准立方米）。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以下公式计算。 

EFi=CCi×OFi×44/12                

式中： 

EFi  为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太焦） 

CCi 为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吨碳/太焦）； 

OFi 为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 

3.3.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不涉及。 

3.3.5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排放  

（1）净购入使用的电力产生的 CO2 排放量按以下公式计算。 

E 电=AD 电×EF 电                 

式中： 

E 电为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AD 电为企业的净购入电量（兆瓦时）；  

EF 电为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兆瓦时）。 

（2）净购入热力排放计算公式如下： 

ECO2-净热=AD 热力 × EF 热力                                                                  

其中： 

ECO2-净热为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 tCO2； 

AD 热力为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单位为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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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热力为热力供应的 CO2 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GJ。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采用

的核算方法与《核算指南》一致。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所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 3-4-1  受核查方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清单  

排放类型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  天然气消费量  

天然气含碳量  

天然气碳氧化率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不涉及  不涉及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

费引起的 CO2 排放  

净购入的电力消费  电力供应的排放因子  

不涉及  不涉及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个

活动水平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

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如下：  

3.4.1.1 化石燃料燃烧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1：天然气  

表 3-4-2  对天然气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1.21 

单位 万 Nm3 

数据来源  企业生产报表  

监测方法  流量计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每月、每年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数据来源于企业实际生产统计，来源单一，无法进行交叉核对  

核查结论  
天然气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企业生产报表，经核对数据真实、

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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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  天然气消耗量交叉核对  

2023 年 企业生产报表  最终排放报告  

全年 1.21 1.21 

活动水平数据2：天然气低位热值量  

表 3-4-4 对天然气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数据值  389.31 

单位 GJ/万 Nm3 

数据来源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低位发热值数据来自于《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附录二的缺省值，经核对，数据正确，

符合《核算指南》和备案的监测计划的要求。  

3.4.1.2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活动水平数据的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3：净购入使用电力： 

表 3-4-5  对净购入使用电力的核查  

数据值  317.94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企业生产统计  

监测方法  电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统计，每年汇总  

监测设备校验  由供应商负责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数据来源于企业企业生产统计，来源单一，无法进行交叉核对  

核查结论  
净购入使用电力来自受核查方企业生产统计，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

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6  经核查的月度净外购电力（MWh） 
 

月份 电力消耗量  最终排放报告  

全年 317.94 317.94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通过评审排放报告及访谈受核查方，核查组针对排放报告中每一个排

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进行了核查，确认相关数据真实、可靠、 正确，且

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1 化石燃料燃烧相关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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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1：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表 3-4-7 对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值  0.0153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无 

核查结论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来自《核算指南》缺省值，经核对数据真实、

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2：天然气碳氧化率 

表 3-4-8 对天然气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值  99 

单位 % 

数据来源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无 

核查结论  
天然气碳氧化率数据来自《核算指南》缺省值，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

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2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CO2排放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 3：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表 3-4-9  对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5703 

数据项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环办气候函〔2023〕43 号》中的 2022 年全国平均电力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外购电力排放因子与 2016 年江苏省级排放因子一

致。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排放因

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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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通过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3 年度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核查组对排放

报告进行验算后确认受核查方的排放量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累加正确，

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 

受核查方 2023 年度碳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  

（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表 3-4-10  经核查的化石燃料燃烧 

年份 种类 

化石燃料消

耗量 

A（万 Nm3） 

低位发热值  

B（GJ/万

Nm3）  

单位热值

含碳量  

C

（tC/GJ）  

碳氧化率  

D(%) 

排放量  

G=A×B×C×D×44/1

2 

（tCO2）  

2023 
天然气  1.21 389.31 0.0153 99 26.16 

合计 26.16 

（2）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  

表 3-4-11  经核查的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  

年份 

净外购电力  排放因子  排放量  

MWh tCO2/MWh tCO2 

A B C=A×B 

2023 317.94 0.5703 181.32 

（4）温室气体排放汇总表 

表 3-4-12  温室气体排放汇总表  

种 类  2023 年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量(tCO2) 26.16 

工业生产过程 CO2 排放量(tCO2) 0.00 

工业生产过程 HFCs*排放量(tCO2) 0.00 

工业生产过程 PFCs*排放量(tCO2) 0.00 

工业生产过程 SF6 排放  0.00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对应的排放量(tCO2) 181.32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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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通过重新验算，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排放量数据真实、

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通过文件审核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和报告工作由工程部负责，并指定了专门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

报告工作。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工作基本良好，能源消耗台帐

完整规范。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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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受核查方 2023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报告中场所边界、设施边界和排放

源、活动水平数据监测、收集过程，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以及二氧化碳排

放核算和报告质量管理体系，基本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要求。核查准则中要求的内容已在本次核

查中全面覆盖。 

4.2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受核查方 2023 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表 4-2-1 2023 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种 类  2023 年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量(tCO2) 26.16 

工业生产过程 CO2 排放量(tCO2) 0.00 

工业生产过程 HFCs*排放量(tCO2) 0.00 

工业生产过程 PFCs*排放量(tCO2) 0.00 

工业生产过程 SF6 排放  0.00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对应的排放量(tCO2) 181.32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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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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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表 5-1-1 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受核查方  

原因分析  

受核查方采取的  

纠正措施  
核查结论  

1 无 无 无 无 

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如下：  

建立碳排放相关统计工作流程，确立专职碳排放数据统计员，明确统

计碳排放相关数据。 

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1. 营业执照 

2. 2023 年度用能统计表 

3. 工艺流程图 

4. 企业平面布置图 

5. 企业组织机构图 




